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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公山酒业携手工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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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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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活动

信阳消息（易续震）近日，由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
部及电子银行部举办的

O2O

线下大型体验活动在省
工商银行营业部郑州南阳路支行隆重并成功举行。鸡
公山酒业作为工商银行的密切合作伙伴，在此次活动
中大展风采。 活动成功吸引了大量郑州市民的关注，

纷纷咨询并现场体验工行融
E

购电商平台产品，活动
现场气氛热烈。

该活动体验展台刚在省工商银行营业部郑州南
阳路支行亮相， 就立即吸引了众多郑州市民的目光，

丰富的商品和火热的宣传攻势更是让他们兴趣大增，

大家纷纷围住展台，咨询了解活动情况，争相体验。一
些路过网点原欲办理其他银行业务的市民，也停下脚
步，聆听工作人员的介绍。 为做好现场市民的体验指
导工作， 鸡公山酒业与工商支行相关人员密切配合，

在体验过程中积极引导客户按步骤操作，做好一对一
的指导。

在活动中， 鸡公山酒业通过开展现场免费品鉴，

让广大市民充分体验到了鸡公山酒的完美品质，很多
到场市民在品鉴完鸡公山酒后赞不绝口，甚至还有市
民主动给产品拍照并分享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除此
之外，鸡公山酒业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活动，凡关注
鸡公山酒业微信市民，还可得到相应精美礼品；现场
通过工商客户端以及微信下单还可得到鸡公山精品
佳酿品鉴小酒。

鸡公山酒业电子商务部经理彭柳告诉记者：“通
过此次

O2O

的线下体验活动形式， 不仅为广大市民
提供一个网络交易学习的平台，同时为线上品牌推广
和线上产品交易奠定了基础； 此次与省工行合作，就
是希望能更好地整合资源，同时为下一步和工行信阳
分行合作开展

O2O

活动打好基础， 让更多消费者能
够通过互联网购买到鸡公山酒，在享受高品质鸡公山
酒的同时，也能体验到网络给生活带来的便捷。 ”

检查人员对申碑路上的小餐馆“文明餐桌”创建工作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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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制裁违法行为 切实维护餐桌安全

新《食品安全法》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

(

以下简称《食品安
全法》

)

将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
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
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正确审
理食品纠纷案件，严厉制裁食品
生产经营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百
姓餐桌安全。

通知指出， 食品安全是最重
要的民生问题， 直接关系到广大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
全，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新《食品安全
法》的实施，为贯彻重典治乱，严
惩重处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

确保食品安全， 提供了重要法律
依据。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
学习贯彻实施好《食品安全法》的
重要性，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为该
法的顺利实施打好坚实基础。

通知指出，《食品安全法》在
全面修改的基础上作出了许多
新的规定，为调整消费者与生产
经营者等民事主体的关系，依法
审理食品纠纷案件创造了良好
条件。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广大
法官认真学习《食品安全法》，了
解修改内容和立法原意，把握学
习重点和难点。 要开展专题培
训， 针对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以案说
法，深刻领会条文精神，做到融
会贯通。学习中要注意把握该法

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在提高
综合适用法律的能力和水平上
下功夫， 在办案中准确适用法
律，维护司法统一。

通知强调，在审理食品纠纷
案件中， 要坚持严惩重处的原
则，正确运用惩罚性赔偿和连带
责任的规定，向食品生产经营违
法行为严格追责，让不安全食品
的生产经营者付出沉重代价。对
于利用自己网站销售食品者，应
当承担经营者的民事责任。集中
交易市场的开办者、 柜台出租
者、展销会的举办者不尽法定义
务，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
责任，不再以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为要件。 要坚持严肃执法，严厉
制裁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正
确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严格把
握适用价款

10

倍赔偿、 损失
3

倍赔偿和
1000

元保底赔偿的要
件，严格区分制售不安全食品与
不合格食品、食品标识瑕疵的法
律责任。 要降低消费者维权成
本， 设身处地为消费者排忧解
难，减少他们的诉讼负担。

通知指出，《食品安全法》规
定了首负责任制，其核心是让消
费者及时获得赔偿。在审理食品
纠纷案件过程中，既要确保首负
责任制度落实到位，又要区分生
产者与经营者的不同归责原则

;

既要让消费者尽早实现权利，又

要让真正的违法者受到惩罚。消
费者因不安全食品受到损害，无
论是向生产者还是经营者索赔，

无论谁是责任人，均应依法向消
费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作
出赔偿的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没
有责任，其承担的是替代性的中
间责任，有权向责任方追偿。

通知指出，要坚持以法不溯
及既往为原则、以溯及既往为例
外，正确把握新法和现行法律适
用的界限。 《食品安全法》 施行
后，因消费者购买、食用食品引
起的民事纠纷，适用《食品安全
法》 的规定

;

《食品安全法》 施行
后，对其施行前的食品交易行为
和事件起诉的案件，适用现行的
《食品安全法》

;

食品买卖合同、餐
饮服务合同成立在《食品安全法》

施行前， 合同的履行或者损害后
果发生在新法施行后的， 可以适
用新法的有关规定

;

《食品安全法》

施行前已经终审， 施行后当事人
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决定再审的案件， 适用当时的法
律规定。 《食品安全法》规定了本
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 在审
理食品纠纷案件时， 食品合格但
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和相关司
法解释的规定，最大限度地保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据人民网）

市“文明餐桌”创建办公室检查河区“文明餐桌”创建工作时指出：

存在的问题很多 创建的任务艰巨

信阳消息（记者张方志）为
推进我市“文明餐桌”的创建工
作，

8

月
11

日上午，市“文明餐
桌”创建办公室组织人员对河
区的“文明餐桌”创建工作进行
了检查。

检查组首先听取了河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创建
“文明餐桌”工作的汇报，并对该
局在创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
疑惑给予了具体解释。 随后，检
查组兵分两路， 对河区创建

“文明餐桌” 的具体工作进行检
查走访， 一路检查文字档案资
料，一路走访“文明餐桌”示范店
和“文明餐桌”示范街。

在走访“文明餐桌”示范店
和“文明餐桌”示范街的时候，

检查组发现部分示范店在店面
卫生、文明公约的张贴、宣传台
签的摆放等工作上基本能符合
标准。 但是，在五星路上的多家
“文明餐桌”示范店内，检查组
却发现了诸如缺少餐饮服务许

可证、缺少从业人员健康证、店
面卫生不达标、 文明用餐宣传
标语无张贴等很多问题，“文明
餐桌” 示范店还完全达不到模
范的标准。

在当天上午的检查结束后，

检查组表示，河区的“文明餐
桌”创建工作任务艰巨，还需加
大努力。 同时，对在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检查组的工作人员表示
将对相关责任单位下发督察通
报，责令限期整改。


